
刑事偵查及公訴業務 

 

案件來源： 

告訴、告發、 

自首、 

司法警察機
關移送、 

上級機關發
交調查、 

其他機關函
送、 

檢察官自動
檢舉 

公訴檢察官
蒞庭實行公

訴 偵查結果：
簽結、 

移轉管轄、 

不起訴、 

緩起訴、起
訴 

檢察官偵查 

檢察官 

親自實 

施偵查 

作為； 

或指揮 

檢察事 

務官、 

司法警 

察官實 

施偵查 

作業 

偵
查 

作
為 

傳喚、拘提、
訊問; 

聲請羈押、
交保、責付、
限制住居; 

聲請通訊監
察; 

聲請搜索、
扣押; 

鑑定、勘驗、
相驗 


